
新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實施計畫 

新北教國字第1121969125號函 

一、依據：新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活動目的： 

(一) 透過英語歌曲演唱，引發學生學習英語動機，並重視正確、優良的英文發音，落實學

生學習成效。 

(二) 透過觀摩與競賽活動，提供學生分享與學習機會，並培養上台發表的自信，增進學習

英文的樂趣。 

(三) 鼓勵團隊默契，增進團隊合作精神。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英資中心。 

五、承辦單位：採區賽、市賽2階段辦理，請各校依各區賽時間報名參加，並參加相關會議。 

(一) 區賽承辦學校 

1、東區(含文山、瑞芳、七星分區)：新店國小。 

2、中區(含板橋、雙和、三鶯分區)：龍埔國小。 

3、西區(含淡水、三重、新莊分區)：昌平國小。 

(二) 市賽及教師團體組承辦學校：集美國小。 

六、參加對象： 

(一) 分組區賽：新北市各公私立國小學生，比賽分為低年級組、中年級組及高年級組共3

組，以班級為單位報名（不含音樂班），參賽選手須為同一班級，每隊人數為15至34

人(含學生伴奏，不含翻譜學生，若全班人數超過34人，則以班級為單位的前提下可

全數參加)，每校每組最多1隊參加。 

(二) 如有下述情形或其他特殊情況，請先完成網路報名，並於112年10月27日(星期五)前

函報教育局同意，函文請檢附「報名表」，文中請敘明組隊年級、各年級報名人數、

校務行政系統學校資料管理模組各年級人數： 

1、同年級14人(含)以下，得跨年級、以同年段為單位組隊，例如1年級學生人數僅14

名，得與2年級組隊報名。 

2、同年段14人(含)以下，得跨年段組隊報名參加，以人數最多之年段為報名參加組

別，如年段人數相同，則以較高年段為報名參賽組別，例如1、2年級學生人數加

總僅14人，得與3、4、5或6年級組隊報名，報名人數若1年級8人、2年級6人、3

年級8人、4年級6人，則應報名中年級組。 



3、如有其他特殊情況應報局核可。 

(三) 市賽及教師團體組： 

1、由區賽各組擇優錄取，每組成績前6名參加市賽，名單由各區賽承辦學校逕送市賽

承辦學校集美國小。 

2、市賽之教師團體組，各校編制內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需5人以上組隊報名參加，以

每區6隊或全市18隊為限，每校最多1組參加，以報名順序優先錄取，請逕向集美

國小報名；另為營造校內教師英語活動氛圍，誠摯邀請校長帶領教師共同參與競

賽活動。 

七、活動補助：110至112學年度極偏、特偏、偏遠、非山非市及本局認定交通不便之學校(如

附件3)，凡報名區賽並完成參賽者，每校補助車資費用為新臺幣9,000元；如進入市賽，

並完成參賽者，另補助新臺幣9,000元。 

八、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 

1、各區統一為112年10月18日（星期三）上午8時起至10月25日（星期三）下午5時止，

請務必完成附件1紙本掃描、可編輯電子檔上傳及完成網路報名。 

2、教師團體組請於前述期間逕至本市市賽承辦學校首頁右上角點選「112年度英語歌

曲市賽」項下「教師團體組報名表」完成線上報名後，另請務必完成附件2紙本

掃描、可編輯電子檔上傳及網路報名。 

(二) 報名表紙本(附件1及2，含演唱曲目、歌詞、參賽隊伍特色簡介)經校內相關單位核章

完畢後掃描成PDF檔，檔名「(日期) ○○國小低/中/高年級組112年度東/西/中區英

語歌曲演唱競賽報名」，請至以下各承辦學校網站首頁報名路徑進行線上報名，參加

學校及組別名單於112年11月1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公布於承辦學校網站，各承辦

學校網路報名路徑如下： 

東區區賽新店國小：新店國小首頁/112年度東區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專區/112年度東區

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報名專區。 

中區區賽龍埔國小：龍埔國小首頁/112年度中區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專區/112年度中區

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報名專區。 

西區區賽昌平國小：昌平國小首頁/112年度西區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專區/112年度西區

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報名專區。 

九、比賽辦法及評分標準：以實體評選為辦理原則 



十、抽籤及領隊會議時間： 

(一) 各區區賽領隊會議時間：各區會議地點如下： 

東區區賽新店國小112年11月8日（星期三）下午2時：新店國小地下1樓書香園，新

北市新店區新店路2號。 

中區區賽龍埔國小112年11月8日（星期三）下午2時：龍埔國小1樓展演廳，新北市

三峽區大學路6號。 

西區區賽昌平國小112年11月7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昌平國小4樓演藝廳，新

北市新莊區昌平街200號。 

(二) 市賽領隊會議時間：112年12月13日(星期三)下午2時，地點：集美國小3樓演藝廳，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0號。 

(三) 領隊會議當天將進行出場順序之抽籤，請各校派員參加，每校1人公假排代，未參加

者由承辦學校代為抽籤，不得異議；另市賽比賽時間及順序依報名隊數決定，於市賽

領隊會議中抽籤及公布；未參加領隊會議學校請事先告知承辦學校，且需主動聯繫了

解抽籤結果等相關訊息。 

(四) 如各校有比賽相關問題，請於領隊會議結束前提供予承辦學校彙整，本局將於112年

11月21日（星期二）評審會議後函復各校處理方式。 

(五) 本局授權各區、市賽承辦學校訂定分組及抽籤方式，請各校配合辦理。 

(六) 比賽場地規格於領隊會議中公布。 

十一、比賽日期及地點： 

(一) 區賽日期：統一為112年12月5日（星期二）至6日（星期三），視報名隊數於領隊會議

抽籤後安排低、中、高年級組比賽時間。 

(二) 各區賽地點如下： 

東區區賽新店國小：新店國小地下1樓書香園，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2號。 

中區區賽龍埔國小：龍埔國小1樓展演廳，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6號。 

西區區賽昌平國小：昌平國小4樓演藝廳，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200號。 

(三) 市賽日期及地點：112年12月23日(星期六)，集美國小3樓演藝廳，（新北市三重區集

美街10號）。 

十二、比賽辦法及評分標準： 

(一) 比賽辦法 

1、 請各隊自選英語歌曲演唱(演唱曲目不得與貴單位參加本市音樂比賽相同，違者



取消得獎資格)，歌曲之選用，請指導老師本權責慎選比賽曲目。 

2、 比賽時間以2分半鐘至5分鐘為限，不足或超過者每30秒扣總平均1分(未達30秒以

30秒計，時間計算以報號後第一個音樂聲或人聲開始計時至最後一位參賽學生離

開舞台退場停止計時，倘有行動不便學生參賽，請於競賽當天報到時主動告知承

辦學校，行動不便外最後一位學生離場時停止計時，行動不便學生由各參賽隊伍

自行認定)。 

3、 演唱內容、服裝、道具不拘，各隊自由發揮創意(各隊亦可選擇是否需要使用合

唱臺，比賽時會視使用合唱臺情形排序)。 

4、 聽到叫號後，超過1分鐘未上台，視同棄權。 

5、 指導老師可將學生帶至準備區，但不可隨學生上台或在舞台前指導動作，違者以

扣分計，另觀眾或指導老師不得有指導參賽者之動作，違者將予驅離及扣分。 

6、 比賽時，學校可自行決定各種伴奏方式(會場備有鋼琴)，比賽場地將不提供任何

形式之播音設備，僅提供電源插座，請參賽學校自行準備播放器材。若有播放歌

曲伴唱之CD或錄音帶，請選擇沒有歌詞、沒有人聲之版本，如卡拉版本，否則將

不記分。(卡拉OK版本為只有配樂沒有歌詞的音樂，亦不可出現人聲之和聲) 

7、 比賽場地將不會架設「麥克風」等音量擴大設備，參賽隊伍亦不得自行準備音量

擴大設備，請各隊注意。 

8、 下一組參賽者在後臺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爭先恐後或影響他人演出。 

(二) 評分方式：本比賽係為鼓勵學生開口說英語以強化生活語言的表達能力，以及提高學

生學習英語興趣，因此任何形式之佈景、服裝、道具、燈光……等，均非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評   分   項   目 比例 

英語發音正確性 35％ 

音準、拍點、音樂協調性 20％ 

表演內容生動 15％ 

團隊精神與默契 15％ 

表演有創意 10％ 

上下台及觀賞秩序 5％ 

(三) 教師團體組比照前項比賽辦法及評分方式。 

(四) 區市賽領隊會議及評審會議與會之領隊、評審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公假登記，課

務排代；區市賽前一天若遇假日，承辦單位場地佈置工作人員得以2年內在不影響課



務的前提下核實補休；市賽承辦單位場地佈置工作人員及區市賽比賽當日領隊（1

人）、指導老師（1-3人）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公假登記，課務排代。 

(五) 市賽學校名單由各區賽承辦學校於區賽結束後將各組前6名參賽資料電子檔傳送予市

賽承辦學校，本局於112年12月11日（星期一）前公布於本局校務行政系統之電子公

告及市賽承辦學校網站。 

十三、錄取名額及獎勵：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

表第9項第1款、第2款規定辦理敘獎。本次比賽以觀摩學習為目的，為鼓勵各級學校熱心

參與，若區賽、市賽均獲獎者，得以重複敘獎，並建議以實際指導人員為優先敘獎。 

(一) 各區區賽成績依照各組報名隊伍錄取特優、優等及佳作獎項，各組得獎者及指導教師

(以3人為限)頒給獎狀。 

1、區賽特優（比照第1名）：90分以上隊伍（得保障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88.5分以上

1名提列特優）：獎狀1紙，有功人員3名，嘉獎2次(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2、區賽優等（比照第2名）：85分以上隊伍（得保障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83.5分以上

1名提列優等）：獎狀1紙，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3、區賽佳作（比照第3名）：80分以上隊伍（得保障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78.5分以上

提列佳作）：獎狀1紙，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4、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主辦人員1至2人各嘉獎2次，餘協辦人員5人各嘉獎1次(包含該

校校長)。 

（二）市賽比賽成績依照各組報名隊伍錄取特優、優等及佳作，各組得獎者頒給獎狀、圖書

禮券。 

1、市賽特優（比照第1名）：90分以上（每組至多3名，另增列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

88.5分以上1名提列特優）：獎狀1紙，禮券5,000元，有功人員3名，嘉獎2次(優先核

予指導老師敘獎)。 

2、市賽優等（比照第2名）：85分以上（每組至多6名，另增列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

83.5分以上1名提列優等）：獎狀1紙，禮券3,000元，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優先核

予指導老師敘獎)。 

3、市賽佳作（比照第3名）：80分以上（另增列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78.5分以上提列

佳作）：獎狀1紙，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4、以上獎項頒發禮券和獎狀，主辦單位得視各組參賽隊數調整錄取名額。表現未達水準

者，得以從缺，不予錄取。 

5、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主辦人員1至2人各嘉獎2次，餘協辦人員6人各嘉獎1次(包含該



校校長)。 

（三）教師團體組錄取名額及獎勵如下： 

1、市賽特優（比照第1名）：90分以上（至多3名）：獎狀1紙，禮券2,500元。 

2、市賽優等（比照第2名）：85分以上（至多6名）：獎狀1紙，禮券1,500元。 

3、市賽佳作（比照第3名）：80分以上：獎狀1紙。 

4、以上獎項頒發禮券和獎狀，主辦單位得視各組參賽隊數調整錄取名額。表現未達水

準者，得以從缺，不予錄取。 

5、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主辦人員1至2人各嘉獎2次，餘協辦人員6人各嘉獎1次(包含

該校校長)。 

十四、區賽、市賽成績公布及頒獎日期：區賽及市賽當天不頒獎，得獎名單於賽後另行公告。 

十五、區市賽領隊會議及評審會議與會之領隊、評審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公假登記，課

務排代；比賽當日領隊(1人)及指導老師(1-3人)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公假登記，

課務排代；如比賽當日遇國定假日，本局同意核予比賽當日領隊(1人)、指導老師(1

至3人)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於2年內在不影響課務的前提下核實補休。 

十六、參賽隊伍隨隊人員以5人為上限，伴奏老師及校長另計，另隨隊人員如攝影及播音人員

等得跟隨前一隊入場後於場內等候區安靜等候(攝影及播音人員各以1人為限)。 

十七、版權：主辦單位有權使用所有參賽隊伍之歌曲，本局並有權將歌曲及比賽影片擇優上

傳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http://englishcenter.ntpc.edu.tw)。 

十八、參賽單位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應服從評判，如對於參賽人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申訴，限由領隊提出書面申訴

書，說明申訴理由，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以及參賽人員資

格為限，並應於各組比賽成績公布以前提出，逾時不予受理。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

及其他如技術性、藝術性及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二) 競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即停止辦理競賽，另擇期舉行。若比賽

之前因災情嚴重交通無法通行，致使學校無法參賽，應向承辦學校報備，教育局將視

各方配合條件以調整競賽日期。 

(三) 參賽學校於參加比賽時，不得穿著或配戴具有坊間補習班名義之衣服或飾品，經主辦

單位勸止無效後，取消該校比賽資格，獲獎者並取消其所獲獎項。 

(四) 各校若因報名不實而經查獲，除取消比賽資格外，獲獎者取消其所獲獎項，學校相關

人員並依相關規定從嚴議處。 

(五) 請參賽者配合維持場地清潔與寧靜，比賽前場地內不得預演及練習，發聲調音請遠離



會場。 

(六) 為考量參賽學生之安全，請勿於合唱臺上進行激烈或過大之動作(如踏步、跳躍等)，

請指導老師本權責慎選表演方式。 

(七) 完成區賽報名後，如需變更選手名單或曲目，請於領隊會議當日向承辦學校提出（請

攜帶經承辦人與承辦處室主任核章之文書現場更改），領隊會議結束後，即不再受理

指導人員、選手名單及曲目之變更。 

(八) 下一組參賽者在後臺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爭先恐後或影響他人演出。 

(九) 主辦單位有權現場錄製比賽實況錄音、錄影，影帶以作為推廣教材及存檔之用： 

1、主辦單位為辦理推廣音樂欣賞教學之需要，得選定各類組優勝團隊之演出節目，製作

非營利性質之欣賞教學影音資料。 

2、凡報名參加本項比賽即視同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編輯、製作欣賞教學影音資料。 

(十) 有關獎狀換發僅限誤植獎狀名字，於領隊會議後更換教師及學生名字者不予換發。 

十九、經費概算：由本局相關經費補助。 

二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報名表 

□東區    □中區     □西區 

學校：                 國小 

學校類型： □一般學校     □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  (請打V) 

報名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請打V) 

是否需要使用合唱台：□需要使用合唱台  □不需要使用合唱台  (請打V) 

領隊： 

指導老師： 

(配合本計畫敘獎額度，以學校提報之前3位指導老師為敘獎人員，請注意填列先後順序) 

伴奏老師：（無則免填） 

參賽選手：共         人(含學生伴奏，不含翻譜學生) 

      

      

      

      

      

      

※以上參賽選手皆符合本計畫第六點之參賽學生資格，本校若報名不實，願負相關行政責任。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演唱曲目： 

演唱歌詞： 

參賽隊伍特色簡介：(字數請勿超過100字，請勿提到學校、班級及補習班) 

備註： 

※區賽：請依據本計畫第八點進行報名。 

※市賽：集美國小將於接獲報名表後公告於校網，請各校上網確認相關資料。 

※完成區賽報名後，如需變更選手名單或曲目，請於領隊會議當日向承辦學校提出（請

攜帶經承辦人與承辦處室主任核章之文書現場更改）。領隊會議結束後，即不再受理。 

附件1 



 

 

新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教師團體組」報名表 

學校：                 國小 

學校類型： □一般學校    □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  (請打V) 

報名組別： 教師團體組                            

是否需要使用合唱台：□需要使用合唱台  □不需要使用合唱台  (請打V) 

領隊： 

參賽教師/人員：共         人(含伴奏，不含翻譜人員) 

      

      

      

      

      

      

※以上參賽教師皆符合計畫規定資格，本校若報名不實，願負相關行政責任。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演唱曲目： 

演唱歌詞： 

參賽隊伍特色簡介：(字數請勿超過100字，請勿提到學校) 

備註： 

※市賽：集美國小將於接獲報名表後公告於校網，請各校上網確認相關資料。 

※完成報名後，如需變更教師名單或曲目，請於市賽領隊會議當日向承辦學校提出（請

攜帶經承辦人與承辦處室主任核章之文書現場更改）。領隊會議結束後，即不再受理。 

 

 

附件2 



 

 

新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活動補助學校 

110至112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偏遠地區學校核定名單 

插角國小 有木國小 五寮國小 平溪國小 

菁桐國小 十分國小 石門國小 老梅國小 

石碇國小 和平國小 永定國小 雲海國小 

坪林國小 嘉寶國小 興福國小 金山國小 

中角國小 三和國小 金美國小 貢寮國小 

福隆國小 澳底國小 和美國小 福連國小 

義方國小 瑞柑國小 瑞濱國小 九份國小 

瓜山國小 濂洞國小 猴硐國小 瑞亭國小 

鼻頭國小 萬里國小 野柳國小 大鵬國小 

崁腳國小 雙溪國小 上林國小 牡丹國小 

乾華國小(特偏) 
坪林國小(漁光分班) 

(特偏) 
大坪國小(特偏) 柑林國小(特偏) 

福山國小(極偏)    

45所(極偏1所、特偏4所、偏遠40所) 

110至112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非山非市學校核定名單 

橫山國小 大埔國小 民義國小 成福國小 

大成國小 建安國小 插角國小金敏分校 保長國小 

東山國小 南勢國小 瑞平國小 深坑國小 

直潭國小 雙峰國小 屈尺國小 屈尺國小廣興分校 

龜山國小 瑞芳國小 吉慶國小 中湖國小 

20所 

交通不便之學校學校名單 

二橋國小 忠山國小 中泰國小 坪頂國小 

興仁國小 屯山國小 育英國小 水源國小 

興華國小 三芝國小 長坑國小  

1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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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區承辦學校表演場地 

 

附件4 



 



二、中區承辦學校表演場地 

舞台尺寸:寬13公尺，中間縱深5公尺，兩側4.5公尺 
 

 

 

 

攝 影 區 

播音區 



西區承辦學校場地 

 
 

 
 

 


